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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108,191,379.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6.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本钢板材、本钢板B 股票代码 000761、2007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德胜 陈立文

办公地址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传真 024-47827004 024-47827004

电话 024-47827003 024-47828980

电子信箱 bgbcdm@163.com bgbcclw@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有钢铁冶炼、压延加工、发电、煤化工、特钢型材、铁路、进出口贸易、科研、产品销售

等，引入世界先进装备技术对钢铁主业实施装备升级改造，基本建成了精品钢材基地，形成了60多个品种、7500多个规格

的产品系列，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比例达到80%以上，汽车表面板、家电板、石油管线钢、集装箱板、船板等主导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交通、建筑装潢和金属制品等领域，并远销60多个国家和

地区。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采购模式包括国内采购和国外采购，国内物资采购通过集中采购、统一招标、比价、磋商的模式进行。国

外物资采购通过长协采购、直接采购、公开和邀请招标、询比价、竞谈、磋商采购等模式进行，主要由本钢国贸代理。

销售模式：公司的销售分为内销和外销，内销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对大客户由公司直接对其销售，其他中小客户通过各

区域销售子公司对其销售；外销主要利用本钢国贸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积累的强大的营销网络，由其代理公司产品出口，

并支付本钢国贸代理费。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抓住鞍本重组的有利契机，深入开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三项制度改革，以实现“五提升、两降低” 为目标，认真

贯彻落实“5+1”工作格局和“1+4”重点任务，持续推进管理机制改革创新，推行“总厂制” ，管理效率、效益持续提升，构

建技术创新体系，打造“辽宁本钢钢铁产业产学研联盟”等创新平台，推行“研发人员科技项目摘牌制” ，实现精准激励。持

续深入开展对标交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各项工作取得了较为喜人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55,147,123,275.30 65,007,470,749.20 -15.17%

60,731,425,

19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00,969,014.30 21,018,296,389.10 7.05%

19,487,665,

261.17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77,912,144,981.46 48,684,792,685.58 60.03%

52,741,353,

58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582,902.58 384,252,740.78 550.77% 555,646,97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7,758,656.14 381,469,784.99 560.02% 549,528,81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473,454.04 -2,039,000,213.29 120.28%

6,977,824,

04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10 500.00% 0.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10 400.00% 0.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8% 1.90% 9.98% 2.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252,265,770.99 23,335,862,441.15 22,839,272,300.53

16,484,744,

46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6,599,759.65 1,522,198,408.26 1,568,670,728.28

-1,276,885,

99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8,208,256.33 1,520,934,306.97 1,564,674,812.54

-1,246,058,

71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470,265.23 2,491,386,485.26 18,904,467.35

-1,130,347,

233.3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69,1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7,65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本溪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58.65%

2,409,

628,094

质押

360,000,

000

冻结

108,326,

179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7.95%

737,371,

5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 外 法

人

0.78%

32,029,

801

吕锐军

境 内 自

然人

0.48%

19,832,

700

张文友

境 内 自

然人

0.47%

19,149,

967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

PLC

境 外 法

人

0.30%

12,136,

9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 有 法

人

0.21%

8,805,

038

周伟

境 内 自

然人

0.19%

7,632,

93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 有 法

人

0.18%

7,500,

000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SECURITIES�LTD

境 外 法

人

0.17%

6,999,

9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82,842,883股， 通过资管计划

持有本公司股票554,528,649股，合计持有737,371,532股。 吕锐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5,832,9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3,999,800

股。 张文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9,149,967股。 周伟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7,632,931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本钢板材股

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

债券

本钢转债 127018 2020年06月29日 2026年06月28日 563,114.46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10张“本钢转债”（面值1,000.00元）利

息为6.00元（含税）。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23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

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钢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A。 详

见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17% 66.85% -8.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1,775.87 38,146.98 560.02%

EBITDA全部债务比 19.23% 7.00% 12.23%

利息保障倍数 4.37 1.4 212.14%

三、重要事项

2021年4月15日公司接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获悉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组本钢集团事项，可

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重组尚处于筹划阶段，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4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2021年7月15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辽宁省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城乡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容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信托受益权无偿划转协议》，省工程咨询集团、省城乡建设集团、辽宁容大

将其所持相关信托受益权无偿划转至本钢集团。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1-039）、《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关于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增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免于发出要约之法律意见书》。

2021年7月3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82,

842,883股股份无偿划转至本钢集团持有。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1-04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和《关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增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免于发出要约之法律意见书》。

2021年8月1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下发通知，同意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钢集

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由辽宁省国资委向鞍钢集团无偿划转本钢集团51%股权。 本次划转尚需履行必要的程序，能否获得

有关批准以及本次划转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公

告》。

2021年8月2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辽宁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之无偿划转协议》。 根据《无偿划转协

议》，辽宁省国资委将向鞍钢集团无偿划转其持有的本钢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 本次划转完成后，鞍钢集团将持有本钢

集团51%股权，本钢集团将成为鞍钢集团控股子公司，鞍钢集团通过本钢集团、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鞍钢集

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81.07%的股份。 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保持不变，仍为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和8月2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本钢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暨鞍钢集团有

限公司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书》、《收购报告书》。

2021年10月12日完成股权无偿划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3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的《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本钢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已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暨间接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2-012

债券代码：127018� � � � � � � � � � �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于2022年3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2年3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公司独立董事张肃珣、袁知柱、钟田丽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霍刚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张肃珣女士、袁知柱先生、钟田丽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述

职。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2、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2年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投资框架计划公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与鞍钢集团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韩梅女士、高德胜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与攀钢钒钛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韩梅女士、高德胜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韩梅女士、高德胜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202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和目标，充分发挥公司工作指导力、推动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以对重要经营要素的管控提供专业

支撑、平台服务和监督保障为核心，进一步捋顺管理流程线条，补齐职能短板，促进企业运营绩效改善，竞争力持续提升。对

公司组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具体设置如下：

公司设办公室、规划科技部、安全环保部、财务部、党群工作部、管理合规部、审计部、制造部、设备工程部、纪委10个部

门。设采购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研发院、能源管控中心、质检计量中心、储运中心6个直属机构。设炼铁总厂、炼钢厂、热连轧

厂、冷轧总厂、铁运公司、废钢加工厂、辽阳球团公司、特殊钢事业部8个生产制造单元。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韩梅女士、高德胜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于2022年5月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霍刚、王世友、林东、韩梅、高德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张肃

珣、袁知柱、钟田丽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

异议，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

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霍刚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王世友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林东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韩梅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高德胜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张肃珣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袁知柱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钟田丽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德胜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高德胜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职

务。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总会计师王东晖先生代为行使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选聘新任

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刊登于2022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霍刚，男，49岁，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钢冷轧厂轧钢分厂厂长；本钢二冷轧厂技术部副部长；

本钢浦项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兼检化验室主任、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本钢板材公司三冷轧厂党委书

记兼常务副厂长、厂长；本钢板材公司副总经理兼冷轧厂厂长；本钢国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工会主席。 现任本钢板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钢浦项公司董事长。

王世友，男，48岁，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钢板材公司炼铁厂热工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新1号高炉车间副主任、

五高炉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产科科长、计划科科长、副厂长；本钢板材公司制造部标准管理总监；本钢北营公司炼铁

厂厂长；本钢板材公司炼铁总厂党委书记、厂长。 现任本钢板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暂时负责生产经营全面

工作）。

林东，男，52岁，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兼

党委副书记；本钢炼钢用料整治组副组长；本钢产业链延伸项目部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本钢板材股

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中心主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制造部部长。现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韩梅，女，53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兼

监事会管理处处长、第三监事会副主席、本钢集团财务公司监事、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部长；本钢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副董事长。 现任本钢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本钢集团财务部总经

理、本钢板材公司董事。

高德胜，男，48岁，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本钢集团公司运营改善部经营计划处代理处长、本钢集团公司运营改善部

产权管理处处长、汽运公司董事、第一监事会副主席、本钢板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本钢

板材公司董事。

张肃珣 女，67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 历任辽宁大学商学院教师；现退休。 现任本钢板材公司独立董事。

袁知柱，男，41岁，博士，东北大学会计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历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讲师；现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并担任辽宁省会计与珠算心算学会理事、辽宁省审计学会理事，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钟田丽 女，66岁，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东北大学基础学院院长兼工商学

院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拟任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除简历所披露的信息外，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没有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独立董事候选人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2-013

债券代码：127018� � � � � � � � � � �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于2022年3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 2022年3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程斌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披露于2022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二Ｏ二一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2年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与鞍钢集团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与攀钢钒钛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202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

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监督充分有效。 2021年度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违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情

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将于2022年5月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提名程斌、赵中

华、卢伟军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1、程斌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赵中华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卢伟军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程斌，男，59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本钢物资供应处处长；本钢国贸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纪委

书记、副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客户服务处处长；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党委书记、经理；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热轧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本钢集团审计部部长；现任本钢集团公司总审计师，本钢板材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中华，女，38岁，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本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处处长助理；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

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本钢板材公司监事、财务部副经理。

卢伟军，男，47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成本科科长；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部主任业务师；本钢集团公司审计部主任业务师。 现任本钢板材公司监事、财务部副经理。

以上拟任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除简历所披露的信息外，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没有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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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币（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披露按公司最新股本总额计算的分配比例。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4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500,582,902.58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2,692,018,405.4元，扣除上年实际分配的股利1,981,284,017.82元和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234,010,992.52

元，本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2,977,306,297.64元。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股本4,108,191,379.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 （含

税），本次拟分配普通股股利2,464,914,827.4元，剩余512,391,470.24元，作为未分配利润转至下年度。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在方案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

最新股本总额计算的分配比例。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

关承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尽可能综合考虑公司发展与投资者的利益诉求，与公

司经营业绩相匹配，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重视对投资者现金回报，切实维护股东的利益，体现了公司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现金分红规划，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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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投资框架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4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22年投

资框架计划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投资完成情况

2021年公司全年完成投资223,488万元

1.钢铁主业工序填平补齐和提质增效的项目主要有特钢电炉产能置换项目完成投资61,755万元；热连轧厂1700mm

产线设备功能完善改造工程完成投资2,179万元；特钢厂轧机改造工程完成投资17,342万元；炼钢厂8号铸机新建工程完

成投资10,347万元；冷轧总厂一冷轧改造工程完成投资4,224万元。

2.在绿色制造和节能环保领域实施的项目主要有炼铁厂5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完成投资5,690万元；CCPP发电工程项

目完成投资36,200万元；炼铁厂烧结系统电除尘改造完成投资951万元；焦化厂新增一塔式脱硫改造工程完成投资2,299

万元；焦化厂净化二作业区脱硫系统改造工程完成投资1,301万元。

3.智能制造领域实施的项目主要有信息化基础平台提升完成投资317万元；生产制造管理整体提升完成投资1,364万

元；其他项目完成投资79,519万元。

二、2022年投资计划编制情况

2022年是公司“十四五”做优做强做大规划目标的开局之年，公司将继续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为抓手，推进建成具有

国际竞争力精品板材基地，并实现绿色、智能的协同发展。

2022年计划安排投资（现金流）16.55亿元，将推进实施以特钢电炉升级改造、特钢轧机改造、一冷轧改造工程、板材料

场环保改造工程、板材炼铁总厂4A、6号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及机侧除尘改造等工序重点项目为代表的技术改造，确保2023

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目标，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同时2022年还将着手板材2×265m2、360m2、566m2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改造、 发电厂高压作业区亚临界发电改造、

智慧料场建设、板材能源集控等项目的前期工作推进。

1.特钢电炉升级改造项目

特钢厂现有电炉等装备已运行30年，运营成本高、产品质量缺乏竞争力，且现装备电炉属于限制类产能，并面临超低排

放改造。 综合以上因素，结合国家产能置换政策，对板材特钢进行全面系统改造。 新建2台电炉、2台RH、3台LF炉、1台大方

坯连铸机、1台中方坯连铸机、除尘、自动上料、铁水倒罐站、风动送样、低倍间、综合楼、净环、浊环、空压机站、35kV/SVC站

及公辅配套系统设备设施建安；主厂房、厂区道路及修缮、外网能介管线、供电、给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施工。 项目总投资

192,343万元，其中电炉本体工程投资167，775万元，配套设施投资24，568万元；截止2021年底，完成投资114,095万元，完

成形象进度55%，预计2022年8月投产。

2.特钢轧机改造项目

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对原有轧钢生产线进行全面改造，改造后可实现年产量130万吨，改造后的特

钢装备水平将达到西宁特钢、兴澄特钢所代表的国内一流水平。主要包括初轧机、小棒分线、精整一期、精整二期改造。项目

总投资82,386万元，截止2021年底，完成投资34,344万元，完成形象进度40%，预计2022年底完成形象进度63%。

3.一冷轧改造工程

设备功能老化，控制精度无法满足市场对产品需要；部分电气设备备件无法采购，威胁机组稳定运行；机组能耗和环保

指标无法达到目前国家新的能源环保要求。 酸轧机组改造；平整机组改造；1#镀锌机组改造；新建一套酸再生机组；新建一

条重卷机组以及改造老重卷机组；新增罩式退火炉设备升级改造项目；相配套的废水站、其它站所以及信息化系统等改造。

项目总投资92,800万元，截止2021年底，完成投资30,523万元，完成形象进度30%，预计2022年底完成形象进度49%。

4.板材料场环保改造工程

根据辽宁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的实施方案》要求，以及集团公司降低炼铁成本的迫切需求，实现板材厂区铁前

原料的“超低排放、均质化、直供化、智能化、管理优化” 目标。 新建C型料场和混匀库，原料厂原三ABC料条封闭，原料厂储

二料场封闭，原料厂原二新煤场封闭，焦化厂储一作业区新建筒仓，新建混匀料供二、三烧管皮带，新建酸性料场。项目总投

资265,000万元，截止2021年底，完成投资984万元，完成形象进度5%，预计2022年底完成形象进度15%。

5.推进前期工作项目

围绕钢铁工序填平补齐和提质增效，同时为满足国家对钢铁工业新环保标准的要求，2022年拟安排2021-2025超低排

放适应性改造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开展项目前期考察、制定方案、可研设计等前期工作，为项目落地实施做好准备工作。

前期工作安排投资2,910万元。

投资风险分析：以上2022年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的大政方针。 因此项目本身投资风

险可控。同时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风险控制手段；方案论证采取深入调研，紧跟市场，并注重收益；审批程序上，严格

按制度、流程、权限进行。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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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鞍钢集团）及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攀钢钒钛” ）分别签署《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和《原材料供应协议》。

鞍钢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攀钢钒钛为鞍钢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本次签订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2年3月24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鞍钢集团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的议案》和《关于与攀钢钒钛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韩梅女

士、高德胜先生对上述事项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该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谭成旭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8日

注册资本：500亿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五一路63号

经营范围：钢、铁、钒、钛、不锈钢、特钢生产及制造，有色金属生产及制造，钢压延加工，铁、钒、钛及其他有色金属、非金

属矿采选与综合利用，矿山辅助产业，清洁能源发电，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及气体（不含危险化学品）、耐火材料生

产、销售，工矿工程、冶金工程施工，工程技术服务，装备制造，物联网信息服务，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新材料研发，再生资源

开发，机械加工，技术开发、转让与服务，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开发，城市能源供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智能制造与服

务，国内外贸易，财务管理，招投标服务，医疗康养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酒店餐饮服务，经营

国务院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其他国有资产及投资；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报刊发行，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

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4,943.92亿元，总负债3,425.16亿元，资产负债率69.28%，所有者权益

1,518.76亿元，2021年度利润总额174.31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集团控股子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76.6%的股份，因此鞍钢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此项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钢铁行业

相关配套服务能力。鞍钢集团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原燃材料、钢材产品、能源动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同时也作为客户采

购公司部分产品等。 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 因此，鞍钢集团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提供相

关的原材料、钢材产品、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并按照协议约定采购公司的相关产品等。

经查询，鞍钢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谢俊勇

成立日期：1993年03月27

注册资本：858,974.620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

金制造；铁合金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01.81亿元，总负债21.95亿元，资产负债率21.56%，

所有者权益79.86亿元，2021年度利润总额16.88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攀钢钒钛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鞍钢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 因此攀钢钒钛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攀钢钒钛是中国最大且品种齐全的钒制品生产企业，其生产的高 钒铁、钒氮合金等钢铁领域用钒产品销量保持国内

领先水平，产品畅 销国内外，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也有较大影响力。攀钢钒钛有能力根据协议约定为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合

金原料。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采购的鞍钢集团产品和服务

(a)�主要原燃材料：国产铁精矿、卡拉拉矿产品、 球团矿、废钢、钢坯、进口铁精矿

(b)�辅助材料：石灰、耐火材料 、辅料等

(c)�公共事业服务

(d)�支持性服务：土地租赁、1780mm、2300mm热轧机生产线房屋租赁、运输、备品备件、厂房维修、设备检修及维护、

代理服务、工程设计服务、工程建设服务、供暖服务、文印、报纸、媒体及其它出版物服务、教育设施及服务、办公用房、公务

车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包装服务、劳动保护服务、加工服务、钢材、商标使用服务、原燃材料、辅料、设备、备品备件、质量检

测、计量、检斤、港口费用、招标服务、信息化技术服务、保卫服务、信访服务、后勤服务、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档案管理服

务、人力资源服务

（二）公司销售给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a)�原材料供应：热轧薄板、冷轧产品、焦炭、球团、化工产品、钢坯、炼钢渣、炼铁渣(水渣)

(b)�公用事业服务：氧气、氮气、氩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焦炉煤气、汽、净水、新水、环水、软水、电话等公用事业服务

(c)�支持性服务：运输、原燃材料、辅料、设备、备品备件、质量检测、计量、检斤、研究开发服务、办公用房

（d)管理性服务

（三）本集团采购攀钢钒钛的原材料

原材料：合金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定价基准

（一）关联交易原则及确定定价原则的基础

1.�关联交易遵循的原则

平等、公允、公正、有偿。

2.�确定定价原则的基础

（1）有政府定价的原则上执行政府定价；

（2）没有政府定价，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照实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市场价格定

价；

（3）无政府定价、市场价的，按双方协商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 确定交易价格。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基准

1.公司采购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原材料供应

国产铁精矿

标准产品：每月度调整一次，且售价不高于（T-1）月21日至T月20日《SBB钢

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65%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

值，加上港口到板材公司的运费。 其中品位调价以普氏65%指数平均值计算每

个铁含量的价格进行加减价。 并在此基础上给予金额为普氏65%指数平均值

3％的优惠； 低标产品：每月度调整一次，

且售价不高于（T-1）月21日至T月20日《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

62%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港口到板材公司的运费。

其中品位调价以普氏62%指数平均值计算每个铁含量的价格进行加减价。并在

此基础上给予金额为普氏62%指数平均值3％的优惠。

卡拉拉矿产品

标准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65%

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鲅鱼圈的干吨运

费差，除以65乘以实际品位计算价格；

低标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SBB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

62%铁CFR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鲅鱼圈的干

吨运费差，除以62乘以实际品位计算价格。

球团矿 市场价格

废钢 市场价格

钢坯 市场价格

进口铁精矿

以鞍钢集团香港子公司的采购价格与板材公司延期付款期间鞍钢集团香港子

公司所承担的融资费用之和为交易价格

辅助材料供应服

务

石灰、 耐火材料 、辅

料等

市场价格

公用事业服务 市场价格

支持性服务

土地租赁 以正在履行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定价原则确定

1780mm、2300mm

热轧机生产线房屋

租赁

按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所确定的租金原则确定

运输 市场价格

备品备件 市场价格

厂房维修、设备检修

及维护

根据工作难度及工作量确定

代理服务

进出口货物的代理费用由双方按具体代理事项在进出口货物总值的0.5％-1.

5％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工程设计服务 国家定价

工程建设服务 市场价格

供暖服务 国家定价

文印、报纸、媒体及

其它出版物服务

国家定价

教育设施及服务 市场价格

办公用房服务 市场价格

公务车服务 市场价格

物业管理服务 市场价格

包装服务 市场价格

劳动保护服务 市场价格

加工服务 按鞍钢集团实际加工成本确定加工费，加工费每半年核定一次

钢材

当月钢材价格等于鞍钢集团上一个月对独立第三者销售相同品质产品的加权

平均价格

商标使用服务 无偿使用

原燃材料、 辅料、设

备、备品备件

采购价格加合理的采购费用作为定价标准

质量检测、 计量、检

斤

国家定价

港口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招标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信息化技术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保卫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信访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后勤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离退休人员管理服

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档案管理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人力资源服务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2.公司销售给鞍钢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原材料供应

热轧薄板、冷轧产品

热轧薄板、 冷轧产品价格按板材公司对独立第三者销售相同品质产

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执行

焦炭、球团、化工产品 市场价格

钢坯 市场价格

炼钢渣、炼铁渣(水渣) 市场价格

公用事业服务

氧气、氮气、氩气、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 焦炉煤气、 汽、净

水、新水、环水、软水、电话等

公用事业服务

按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支持性服务

铁路运输 国家定价

原燃材料、辅料、设备、备品备

件

采购价格加合理采购费用作为定价标准

质量检测、计量、检斤 国家定价

研究开发服务 国家定价

办公用房 市场价格

管理性服务

生产管理、设备管理、能源管

理、环保管理和仓储管理

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标准

3.�公司采购攀钢钒钛集团的原材料

类别 项目 定价基准

原材料 合金 市场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公司与鞍钢集团签订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公司和鞍钢集团

（2）协议签署日：2022年3月24日

（3）对于鞍钢集团与板材公司之间的服务项目的结算，双方参照有关服务的商业惯例确定。

（4）对于定期调整价格的服务，如价格尚未调整，先按原定价格付款，在价格确定之后，双方再对有关价款进行结算。

（5）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12�月 31�日终止。

2.�公司与攀钢钒钛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 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公司和攀钢钒钛

（2）协议签署日：2022�年3月24日

（3）对于攀钢钒钛向公司提供的原材料合金，公司和攀钢钒钛集团同意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4）攀钢钒钛承诺在具备生产、供货能力的条件下，优先保证本集团合理要求的原材料供应量，并保证质量达到公司

认可的标准。

（5）攀钢钒钛向公司保证，按不逊于向第三方提供相类似的原材料的条件向公司提供原材料。

（6）攀钢钒钛与公司商定，公司应于每个公历月最后一天就当日到期支付给攀钢钒钛协定供应的费用结帐一次，公司

应向攀钢钒钛集团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额。

（7）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双方股东大 会批准后，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12�月 31�日终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鞍钢集团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储备 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长期从事原燃材料、辅助材

料和能源动力的 开采、供应、加工、制造，是公司供应链的一部分，为公司持续获得稳定优质的原燃材料供应提供了保障；

鞍钢集团拥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的工程、技术、物流、运输等服务能力，可为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支持性服务。 另

外，公司也会向鞍钢集团销售公司的部分产品、废钢料、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 攀钢钒钛按市场价为本集团供应合金，为

公司持续获取稳定优质的合金原材料供应提供了保障。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司的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 交易将通过公平磋商及对公司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

行。 鉴于公司与鞍钢集团所建立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及鞍钢集团、攀钢钒钛在各自领域拥有的强大实力，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集团的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本集团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积极的影

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18,076.34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该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交易定价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侵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要求。 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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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签订了《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

议》，明确了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即鞍钢集团向公司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商标及专利的使用、租赁等；公

司销售给鞍钢集团产品、辅助材料、能源动力、备品备件、废旧物资、提供办公用房等。

公司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钒钛）签订了《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明确

了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即攀钢钒钛向公司提供合金等原材料。

公司以2021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和2022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等有关数据为基础，对2022年度与日常生

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了预计。 预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上限为人民币5,417,647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公告中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于2022年3月24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韩梅女士、高德胜先生对上述事项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鞍钢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上限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接受服

务

本溪北营钢铁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1,928,000 307,390.35 2,025,060.1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895,000 110,005.14 789,791.14

本溪钢铁（集团）冶

金渣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51,000 5,900.36 48,914.81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30,000 777.17 21,281.43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130,000 -

鞍钢集团矿业弓长

岭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160,000 -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120,000 18,635.44 15,892.03

鞍钢废钢资源(鞍山)

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70,000 1,671.6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料 市场化原则 2,000 -

小计 3,386,000 442,708.46 2,902,611.17

采购商品

/接受服

务

本溪北营钢铁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000 268.17 1,609.04

辽宁恒通冶金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5,000 2,931.12 7,693.91

本钢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0,000 17,542.76

本溪钢铁 (集团）机

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0,000 1,544.99 7,430.24

鞍钢矿山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3,000 -

鞍钢钢绳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000 1.64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

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000 96.10 803.34

小计 63,000 4,840.38 35,080.93

采购商品

/接受服

务

本溪北营钢铁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能源动力 市场化原则 60,000 8,564.33 57,415.98

小计 60,000 8,564.33 57,415.98

采购商品

/接受服

务

本溪钢铁（集团）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52,000 877.47 66,720.50

本溪北营钢铁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0,000 1,761.06 9,111.13

本溪钢铁(集团)修建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20,000 311.60 18,786.10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5,000 647.06 3,882.38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50,000 7,667.83 47,255.18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

自动化有限责任公

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3,000 530.11 6,840.32

鞍钢钢材加工配送

（长春）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300 26.09 -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201,500 415.65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3,000 707.96 138.00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0,000 192.67 10,326.61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35,000 259.89 30,474.22

辽宁恒泰重机有限

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4,100 17.85 2,743.24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2,000 2,084.82

本溪钢铁 (集团）机

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0,000 1,500.00 7,183.49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

司

接受支持性服务 市场化原则 1,570 162.00 780.98

小计 418,470 14,661.59 206,742.62

（下转B076版）


